一次性扩岗补助申领

一、政策依据

《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一次性扩岗补助经办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甘社保发〔2024〕16号）。

二、申报条件

1.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三类人员。其中，高校毕业生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专科（高职）毕业生，不包括函授、成人教育、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等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不早于2022年（2024年招用）、2023年（2025年招用）。

2.企业为相关人员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3个月，且审核时处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招用相关人员在申领企业首月参保时间应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

三、补助标准

1.每招用1人按1500元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2.同一人员身份信息只能享受1次一次性扩岗补助，不得跨企业、跨年度、跨地区、跨资金渠道重复享受。

3.一次性扩岗补助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不重复享受。

四、办理方式

1.线上办理
企业可在甘肃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网上申报

第一步：在浏览器搜索“甘肃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或输入网址（https://wsbs.rst.gansu.gov.cn）点击登录进入。

第二步：点击“法人登录”，登录后选择“所属区划” 白银市景泰县。

第三步：点击“我要办”，点击“失业保险服务”，点击“一次性扩岗补助”后的“在线办理”。

第四步：将符合条件的人员添加至申请明细表，按照申请明细信息要求录入相关信息。

第五步：下载扩岗确认书及承诺书，经办人、法人签字/盖姓名章同时必须加盖企业公章，点击申请材料，逐步点击相应资料进行逐一上传。

第六步：保存提交，点击“保存”后可以在网厅用户中心查询办理进度，办理状态绿色字样办理成功视为办理成功。经审核后，直接将资金拨付到单位的对公账户。

2.线下办理

企业经办人在景泰县就业社保集成服务中心失业保险综合服务窗口申请办理。

五、特别提醒

1.劳务派遣单位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有关经办及资金分配方式参照稳岗返还政策有关做法实施。

2.在“甘肃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中进行一次性扩岗补助确认时，需下载扩岗确认书及承诺书，经办人、法人签字/盖姓名章同时必须加盖企业公章后上传。
六、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法定节假日不对外办理业务。

七、办理机构、地点及咨询电话

景泰县就业社保集成服务中心失业保险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0943-5567966
